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券代码：300298        证券简称： 三诺生物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108  

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概述 

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分别

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

聘用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拟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担任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

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一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

构，具备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。自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

来，勤勉尽责，坚持以公允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，为公司提供了高质量的

审计服务。 

二、履行的审核及审批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意见  

公司董事会拟决定继续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公

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，审计报酬为70万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

鉴于公司正处于拟发行股份购买长沙三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三诺

健康”）64.98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资产重组过程中，若三诺健康在2017年度

作为控股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则在审计报酬原70万元人民币基础

上增加审计费用18万元。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（二）监事会审核意见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能力资质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的要求，公司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

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性，便于各方顺利开展工作，

同意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

构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公司本次聘用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相关事项，对该事

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，并在董

事会审议《关于聘用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，具有上市

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，其在 2010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

间，能够严格遵循国内及国际审计准则，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，为公司出具的审

计报告能客观、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公司本次聘请 2017 年

度审计机构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审

计质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继续聘用

其担任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 

2.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 

3.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




